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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诉讼证据规定湖南兴湘律师事务所 铁索桥最高人民法院

于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与二○○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分

别公布了《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简称《民诉证据规

定》）和《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简称《行诉证据规

定》）。这两部《规定》针对诉讼中的核心问题证据，比较

系统、全面地作出的司法解释，这对于今后的民事、行政诉

讼活动提供了准确适用法律的依据，对于进一步促进审判的

公正与效率，推动我国审判实践的发展有着重要地意义。民

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由于诉讼主体不同，诉讼结果对当事人权

利义务影响程度不同，因而有其特殊性，但在诉讼中认定证

据的程序、证据的种类、证据的属性等又有其共性。笔者在

学习两部规定时，发现对具有共性的问题规定却不同，现不

揣冒昧，摘录如下，向同仁请教：一、对同一概念，语言表

述不一致1、《民诉证据规定》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证

人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的语言。”《行

诉证据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证人根据其经历所作的判

断、推测或者评论，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两条规定都

是对证人出庭作证时主观心态的评价，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

讼活动中，对证人证言要求应该是一致的，但两部解释中分

别使用的“判断”与“推断”之间的含义和“推测”与“猜

测”之间的含义均有不同。笔者认为，使用统一的表述，应

更有利于法律的适用。二、对同一性质的问题两部解释分别



作出了不同的要求1、对外文书证的要求《民诉证据规定》第

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外文书证或者外文说

明资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本。”《行诉证据规定》第十七条

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外文书证或者外国语视听资

料的，应当附有由具有翻译资质的机构翻译的或者其他翻译

准确的中文译本，由翻译机构盖章或者翻译人员签名。”笔

者认为对外文书证的要求应有统一的标准。2、对鉴定结论异

议的处理《民诉证据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人

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

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 （

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 （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

； （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 对有

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

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行诉证据规定》第三

十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

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一）鉴定部门或者鉴定人不具有

相应的鉴定资格的； （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 （三）鉴

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 （四）经过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的其他情形。 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

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式解决。”《行诉证据规定》没有

规定“不予重新鉴定”。3、对证人是否有正确表达意志的能

力认定方式不同《民诉证据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不能

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为证人。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

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证人。”《行诉证据规定》第四

十二条规定：“ 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 根据当事

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就证人能否正确表达意志进行审查或

者交由有关部门鉴定。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交由

有关部门鉴定。”笔者认为证人能否正确表意志，不能因诉

讼程序不同而制定不同标准。4、对证据的种类要求不同《民

诉证据规定》仅在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对证据种类

作了规定，证据种类为：原件（书证）、原物（物证）；域

外形成的证据；外文书证、外文说明资料。《行诉证据规定

》从第十条至第十七条分别对书证、物证、计算机数据和视

听资料、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现场笔录、域外形成的证据

、外文书证和外语视听资料。并且从证据形式、内容、来源

作出了明确的要求。三、证据的认定标准中涉及的概念表述

不同1、《民诉证据规定》为：“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认定案

件事实，公正、及时审理民事案件??保障和便利当事人依法

行使诉讼权利，⋯⋯”《行诉证据规定》为：“为准确认定

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地审理行政案件，⋯⋯”《现代汉语

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

书馆1985年出版）对“准确”的解释为：“行动的结果完全

符合实际或预期”。“正确”的解释为：“符合事实、道理

或某种工人的标准。”是“正确认定案件事实”还是“准确

认定案件事实”除了认定证据标准有高低之分外，还有一个

对证据认定是采用“法律真实”还是“客观真实”的理论问

题。2、《民诉证据规定》第五部分“证据的审核认定”中，

对于证据的审核认定标准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

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



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

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

和结果。” 《行诉证据规定》则规定从证据的“三性”（关

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为证据的审核认定标准。《行诉证

据规定》 第五十四条 ：“ 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

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

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

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

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第

五十五条 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

据的合法性： （一）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二）证据的

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 （三）

是否有影响证据效力的其他违法情形。 第五十六条 法庭应当

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真实性： （一

）证据形成的原因； （二）发现证据时的客观环境； （三）

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

相符； （四）提供证据的人或者证人与当事人是否具有利害

关系； （五）影响证据真实性的其他因素。 3、对同一事实

数个证据的效力《民诉证据规定》采用“证明力”的概念，

《行诉证据规定》则采用了“证明效力”的概念。《民诉证

据规定》第七十七条：“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

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 （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

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 （二）

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

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 （

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 （四）直接证据



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 （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

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

于其他证人证言。”《行诉证据规定》第六十三条：“证明

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

别认定： （一）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

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 （二）鉴定结论、现场笔录、勘验笔

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

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 （三）原件、原物优于复制件、复制

品； （四）法定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优于其他鉴定部门的鉴

定结论； （五）法庭主持勘验所制作的勘验笔录优于其他部

门主持勘验所制作的勘验笔录； （六）原始证据优于传来证

据； （七）其他证人证言优于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

密切关系的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 （八）出庭

作证的证人证言优于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九）数个种

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优于一个孤立的证据。“笔者认为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指导法院审判工作的指南，是

律师在法律实务工作中的依据，如果没有统一的理论依据，

统一的程序规则，则易造成法律适用上的矛盾。看来制定统

一的《证据法》是势在必行。二○○二年八月二日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